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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干线码头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是临河航评审核工作重点，本文以典型码头工程航评审核为例，

在相关法规、技术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对主要的管理和技术审核要点进行了归纳分析，有助于航评审核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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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航道法的相关要求，在航道保护范围内建设临

河、临湖、临海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应当符合该航道通

航条件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就建设项目对航道通航条件

的影响作出评价，并报送有审核权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或者航道管理机构审核。码头工程是长江干线最为常见

的临河工程，其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应根据《内河通

航标准》《长江干线通航标准》《海轮航道通航标准》

《河港总体设计规范》《海港总体设计规范》等技术规

范要求开展论证，并按《临河临湖临海工程航道通航条

件影响评价报告编制规定》编制评价报告 [1] 送审。但对

于有审核权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如何开展审核工作散见

于各种法规和技术规范中，缺少系统规定。本文结合池

州港东流港区公用码头工程航评审核实践，对长江干线

码头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主要的管理和技术审核要点

进行了分析，可为今后相关工作或其他内河类似工程航

评审核提供参考和借鉴。

2 工程基本情况 

拟建池州港东流港区公用码头工程位于长江下游

东流水道右岸侧。东流水道上起华阳河口，下迄吉阳矶，

全长 31km，属长顺直分汊河型，江中洲滩将河道分为

四汊，从左到右依次为莲花洲港、天玉串沟、西港、东

港 [2]，拟建工程位于玉带洲右汊右岸侧。工程共布置 4

个 5000 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平台宽度均为 28m，总长

630m。

3 管理审核要点 

3.1 码头工程建设的合规性

图 1 拟建工程平面布置图

3.1.1 项目立项依据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一般应有主管部门的立项文

件。2024 年 12 月 2 日，池州港东流港区公用码头工程

取得东至县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东发改备【2023】15

号）。

3.1.2 与港口规划的符合性

根据《池州港总体规划（2035 年）》，拟建工程

主要利用现状菊江港埠下游 300 米、农资转运站至茅屋

街码头上游港口岸线上游侧 360 米合计 650 米的岸线进

行码头泊位布置，共布置 4 个 5000 吨级通用泊位，满

足《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 年版）》

中“禁止建设不符合全国和省级港口布局规划以及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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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的码头项目”要求。

3.2 航评报告的合规性

3.2.1 单位和人员

临河临湖临海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编

制单位应具有相应经验、技术条件和能力，信誉良好；

编制人员应涵盖港航工程、航海技术等水运类专业。工

程航评报告编制单位完成过多个长江干线临河工程航评

报告，并取得审核意见；经核实该报告编制人员涵盖港

口航道、船舶驾驶专业，符合规定。

3.2.2 与报告编制规定的符合性

该工程航评报告包括评价报告、图纸和附件，其中，

评价报告内容包括概述、自然条件与河床演变分析、现

状与规划、工程符合性论证、工程对航道条件的影响评

价、工程对通航安全的影响评价、航道与通航安全保障

措施、结论与建议，符合《临河临湖临海工程航道通航

条件影响评价报告编制规定》要求。

4 技术审核要点

4.1 工程符合性

4.1.1 选址符合性

码头应选址在航道顺直、视线开阔、通航条件较好

的水域，避开船舶航路交叉区、通航密集区和桥区等；

在航道条件受限河段以及狭窄、弯曲等航道条件较差的

河段不宜修建码头；在通行控制河段内不得修建码头。

拟建池州港东流港区公用码头选离航道浅区，工程河段

水域宽阔，航道条件优良，满足要求。

审核还应重点关注码头与相邻涉水设施的安全间

距符合性，特别是与桥梁的间距要求以及与危化品码头

的间距要求。该工程上游紧邻东流菊江港埠码头，下游

约 538m 处有东流茅屋街码头，均为普货码头，满足船

舶正常作业需求即可。

4.1.2 工程平面布置符合性

码头及前沿停泊水域不得占用航道水域，并保持一

定安全距离，且与远期航道规划相适应。该审核难点主

要为航道水域的范围。在航道法中的航道是指江河中可

以供船舶通航的通道，是在通航水域概念基础上向立体

方向的延伸，而技术标准规范中的航道多指具有明确的

航道等级和尺度标准、多用航标进行标示供船舶通行的

通道，该航道随着水位的变化，平面位置会有所不同，

所以才会出现《长江干线通航标准》中用航道和航道外

通航水域对两者进行区分。因此，长江干线航道水域是

指主航道、副航道、专用航道以及干支衔接段航道（含

河口航道）。在现行航道布置与航标配布条件下，该工

程船舶停泊水域上游端、下游端距主航道右侧界限分别

不小于 154m、39m，均未占用航道水域。

此外，码头前沿线布置应与上下游码头前沿线平

顺，该工程满足要求。

4.2 对航道条件的影响

码头建设以及为保障码头正常运行而进行的港池

疏浚会对航道条件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在浅区河段，

该影响可能会造成更加不利的后果，这也是要求码头选

址应在通航条件较好的水域的原因。此外，还应关注港

池疏浚土的处置，重点是抛泥区的位置及对周边航道的

冲淤影响。该工程通过数学模型计算了对局部流场的影

响，结论为工程建设对航道流速和流向影响有限，对局

部河床床面形态产生的影响有限。

码头建设和回旋作业还有可能会影响到附近助航

标志的作用发挥，如回旋作业水域内存在航标标志，码

头及生产设施遮挡岸标或影响灯光等，当出现影响时则

应要求码头建设运行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

例》第十二条“因施工作业需要搬迁、拆除航标的，应

当征得航标管理机关同意，在采取替补措施后方可搬迁、

拆除。搬迁、拆除航标所需的费用，由施工作业单位或

者个人承担”进行处置。

还有部分码头可能会对已建和规划建设的航道整

治建筑物存在影响，原则上码头应与航道整治建筑物保

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可按《航道保护范围划定技术规定》

确定与航道整治建筑物的间距要求。该工程距离航道整

治建筑物超过 1km，对航道整治建设物及整治工程效果

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4.3 对通航安全的影响

审核应关注拟建码头工程施工作业和营运期船舶

靠离泊作业对上下游码头船舶靠离泊作业的影响、对正

常航行船舶的影响以及对通航安全设施的影响，必要时

应开展船舶操作模拟试验。

该工程上游紧邻东流菊江港埠码头，施工水域占用

东流菊江港埠码头少部分水域，对东流菊江港埠码头船

舶靠离泊作业有一定的影响，需要加强协调，采取相应

的安全保障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和码头作业安全。由于

回旋水域占用部分下行航路和沿岸小型船舶习惯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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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北省港口岸线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与通航环境影响评估是提升港口效能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

河北省港口岸线的资源现状分析了当前岸线资源的利用情况及其面临的环境挑战，提出了一种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

的优化配置模型。地理信息系统（GIS）优化了算法并设计出了多种岸线资源配置方案且对不同方案进行了通航环境的

定量评估。研究表明优化配置能够提高岸线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有效减少通航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本研究的成果

为河北省港口的科学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并为国内其他沿海地区的港口岸线资源优化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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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码头船舶进、出港会对部分下行船舶正常航行产

生一定的影响。该工程对雷达、VHF、AIS 信号不会产

生明显不利影响。

4.4 码头运行安全

审核还应该关注码头运行安全，包括与码头停泊及

作业水域、上下游航道水深的适应性，与船舶航路上跨

河建筑物净空尺度适应性以及附近锚地的停泊能力等。

根 据 2024 年 9 月 10~11 日 水 下 地 形 测 图， 该 拟

建码头前沿停泊水域范围内水深在当地航行基准面下

10.0~13.0m 之间，回旋水域范围内水深在当地航行基准

面下 13.0~21.3m 之间，满足设计代表船型满载停泊和

回旋作业要求。设计代表船型满载航行时所需水深为

5.7m，在武汉长江大桥及以下航段可常年满载通行。设

计代表船型空载航行通过芜湖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

张家洲南水道揽江矶架空电缆时，应结合实际水位根据

需要采取眠桅、压载等措施。对于拟建工程锚泊需求，

可利用下游约 40km 处的大渡口锚地进行锚泊或择优设

置 1 处临时专用停泊区。

5 结语 

码头工程航评审核的内容不仅限于上述内容，对于

不同河型、不同类型码头审核应重点关注的内容也存在

一定的差异 [3]，文中仅对具有普适性的重点审核要点进

行了分析明确。此外，对于码头建设规模、营运期污染

防治等是否应纳入航评审核也存在争议，对于后续的超

能力靠泊影响分析是否应审核也不够明确，这些都需要

管理机关在审核过程中结合实际进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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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港口建设与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

在保证港口功能的同时优化岸线资源配置并进行科学

的通航环境影响评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河北

省港口的岸线资源丰富但其分布不均并且利用方式不合

理，进一步导致一些港口功能重叠以及环境的压力变大。

河北省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有效提升港口效率

并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负担。本研究旨在对河北省港口

岸线资源的深入分析并提出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案，从而

评估出不同配置对通航环境的影响为港口规划和环境保

护提供科学依据。具体目标要借助优化岸线资源配置来

提高港口功能的利用效率；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并识别

潜在的环境风险来确保港口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


